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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CUSE

YBZ02732006-2010Z

2024年07月10日

复方板蓝根口服液药品标准

局颁标准

根据《药品管理法》及其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同意修订复方板蓝根口服液的药品标准
。

2025年01月10日

复方板蓝根口服液

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6个月内，生产企业按原标准生产的药品仍按原标准检验，按本
标准生产的药品应按本标准检验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生产企业必须按照本标准生
产该药品，并按照本标准检验，原标准同时停止使用。 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药
品监督管理局及时通知辖区内有关药品生产企业，自实施之日起执行修订后的国家药
品标准。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药品检验院（所）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药品仪器监
督检验总站，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，国家药典委员会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
审评中心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
价中心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司，国家
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司。

合剂

ZGB2024-35

YBZ02732006-2010Z-2024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

根据国家局《中成药规格表述技术指导原则》，原规格“每支装10ml”规范为“每
1ml相当于饮片1.5g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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